附件3
	黑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	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委托配制备案回执  编号

	制剂名称
	
	批准文号或备案号
	
	规格
	
	剂型
	

	委托方名称
	

	受托方名称
	

	受托方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编号或
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
	

	备案说明
	此回执仅证明委托配制行为已在省局备案，不代表生产过程符合要求。委受托双方应加强配制质量管理，严格按照注册部门批准或备案的处方工艺组织生产，保证产品质量。标签、说明书应严格按照批准或备案的内容印制。
委受托双方应随时关注《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》或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相关医疗机构资质备案证明、委托配制协议（合同）及制剂注册或备案件等相关材料的有效期限，到期前及时办理相关延续手续。

	备案单位
	

	抄送单位
	

	注：本备案件一式三份，委托方一份，受托方一份，省局留存一份。



	
	
	
	
	
	年  月  日




